
教学督导组工作职责 

教学督导委员会（组）是学院督导检查教学工作的权威性机构，

在学院领导下围绕教学工作的中心任务和教学改革发展目标，有效地

开展教学督导检查工作，促进我院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的提高。教学

督导员由思想政治素质好、学术水平较高、教学经验丰富、热心教学

研究和教学改革、责任心强、坚持原则、办事公道、在群众中有较高

威信、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。成员由院长聘任，任期三年。 

主要的工作职责 

1、每学期初制定督导工作计划。 

2、督察日常教学工作质量、了解教师上课、学生学习出勤情况。 

3、掌握全院教师教学情况，给出教学质量评价，反馈听课意见。 

4、年轻教师授课培训，帮助年轻教师尽快胜任教学工作。 

5、召开学生座谈会，了解学生有关动态。 

6、督查考试成绩的管理，抽查学生考卷，检查教师评卷情况。 

7、督察学生考风考纪情况。 

8、年终向学院提交教学督查工作总结材料和教师的教学效果反

馈情况。 

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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